附件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泰州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原国泰宾馆部分建筑和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设计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主要设备
	
	
	
	
	
	
	

	重要材料
	核准
	
	
	核准
	核准
	
	

	其他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同意项目单位按照此方式招标（无勘察费用。设计费初定85.4万元、监理费初定26万元。低于国家《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五条所规定的必须招标标准，同意不采用招标方式。重要材料为餐桌、床品等设备购置。）


备注：在空格中注明“核准”或者“不予核准”。
